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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各地妇幼保健院（或学会）联合
举办《2012’现代集体儿童保健管理学
术研讨会(贵省市)》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会议动因

----继我国政府颁布实施“两法、两纲”之后，近年，卫生部、教育部又相继出台《全国儿

童保健工作规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儿童保健新法规，体现党和政府更加

重视我国儿童健康发展事业，而且儿童保健事业又进入“十二五”新的发展时期；

     ----据最新统计，我国城乡现有12万多所注册托幼机构，约有2200多万集体儿童。2010年12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学前教育

发展的十条措施，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可以预见，我国托幼机构很

快将有一个较快速的发展。研究新的历史背景下集体儿童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规律与特点，促进

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具挑战性的工作。

     ----生活在托幼机构中的集体儿童，正处在生命的准备阶段，是早期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

身体发育、智力发展、个性塑造、习惯形成，对个体未来发展与生活质量将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

响，成为儿童保健的重要对象与群体。集体儿童保健工作的重要性，正体现在抓住儿童早期发展

的关键环节，提供优质卫生保健服务，优化早期成长环境，保障与促进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的基点

上。这不仅能为儿童赢得未来的健康发展与长寿，预防成年期慢性疾病，而且还会因从小习得健

康行为习惯、良好社会适应性而受益终身，并将福祉延及后代。

     ----目前，我国集体儿童机构的卫生保健管理急待完善，保健服务质量急待提高，突发公共

事件防控意识与能力亟待加强。面临这一形势与挑战，大力宣传、学习、贯彻《全国儿童保健工

作规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新法规，加强集体儿童机构卫生保健管理规范

化，促进包括集体儿童保健在内的全国儿童保健工作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学术会议将是一次高层次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届时将有卫生、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内地和港澳地区儿童保健学术团体、儿童保健科研机构、医学院校等从事儿童保健研究与教育的

专家学者，各地区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综合性医院儿保部门的领导和医生，托幼机构领导和

卫生保健人员，以及关心儿童保健事业的相关企业人士，齐聚贵省（市），就“儿童早期发展、

新时期集体儿童机构卫生保健管理”等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

二、会议主题：

集体儿童机构卫生保健管理及集体儿童保健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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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专题及主讲嘉宾：（供参考）

    1、                             

    贵省（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2、解读新法規，规范中国集体儿童机构卫生保健管理 

    王慧珊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3、 广东省儿童保健发展的现状与未來

    馮鎏祥教授（广东省卫生厅前副厅长、广东优生优育协会会长）

    4、儿童早期发展科学进展对香港儿科与儿童保健界的启示与及其实践

    香港知名医生

    5、儿童早期营养策略与健康促进      

    贵省（市）妇幼保健协会会长

    6、儿童早期发展……                   

    贵省（市）妇幼保健协会              

    7、学习贯彻新法規，提高新时期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水平

    江平儿科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教育局学校卫生保健所研究室主任

                        广东优生优育协会早期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員 

    8、儿童早期心理发展 ……                

    贵省（市）妇幼保健院         

    （每人演讲时间暂定为30-50分钟）

  四、主办机构： 

1、贵省（市）妇幼保健院

（简介） 

 

    2、广东优生优育协会早期教育专业委员会

   （简介）

    3、广州沃尔德终身教育研究院 

    广州沃尔德终身教育研究院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终身教育为研究对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科研机构，长期致力于研究、宣传、推动终身教育事业。1998年成立后，成功主办、协办了《广

州终身教育高级系列讲座（1999），与广州教育学会合办》、《中国教育新发展对澳门的启示讲

座暨研讨会（1999）》、《国际终身学习研讨会（协助北京师范大学主办，2000）》、《国际终

身学习研讨会暨2001亚太区终身学习论坛（澳门）》、《WTO背景下成人和职业教育面临挑战与对

策高级研讨班（2002），与广东成人教育协会合办》、《广州大学城教育效应研讨会（2004），

与广州日报、广州大学、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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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院还曾在广东举办多期《集体儿童保健管理培训班》，并独家发行中国首部集体儿童保健大

型专业工具书----《中国现代集体儿童保健全书（上下卷）》（海南出版社，2011年7月发行）。 

 

   五、协作机构：（初定）

湖北省儿童全面发展研究会

（简介）

六、会议参加对象：

    1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院长，儿科、儿童保健部主任，儿童保健医生，

儿科医生等；

    2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托幼机构的园（所）长、保教人员、保健医生（保健老师）；

    3 内地各级卫生、教育行政机构妇幼保健及幼儿教育管理人员；

    4 热心儿童保健事业的各界人士等。 

  （欢迎提交论文进行会议交流，优秀论文可安排会议发言，并结集出版海内外发行） 

七、会议召集人：

    贵省（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简介）

    广东优生优育协会会长、广东省卫生厅前副厅长冯鎏祥教授

    （简介，特邀）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儿童全面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刘晓娴教授   

   （简介，待定）

 

七、会议日程：（共4天）

学习（及研讨）3天，考察1天。 

八、考察单位：（初定）

贵省妇幼保健院儿保科或者其他著名儿童保健机构

贵省某托幼机构 

九、会议地点、时间：（初定）

地点：贵省某地

时间：2012年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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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会议语言、费用： 

    1、语言：  

中文（普通话） 

2、注册及会务费用： 

人民币       元/每位

    3、食宿及交通、考察费用： 

    人民币     元/每天/每位  

    十一、会议报名： 

    1、贵省（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

    电话：                                 传真：

    E-mail： 

    开户银行：

    帐号：

    网址：http://www.

    2、 广东优生优育协会早期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务组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路394号602室   邮编：510180

    电话：020-81079752                     手机：13128685140   

    E-mail：gz9756@126.com 

    2、《2012’现代集体儿童保健管理学术研讨会》会务组 （广州沃尔德终身教育研究院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加拿大花园一号楼         邮编：510556

    电话：（020）86001119                            传真: （020）86001115  

    手机：013725206686                                E-mail：2520316@126.com

    网址：http:// www.lifelongedu.net.cn   终身教育网 

    专用邮箱：广州市番禺区洛溪邮政11号邮箱

    十二、报名办法： 

   1、凡与会学者均可于2012年  月  日前，向贵省（市）妇幼保健院报名，并缴付报名费用；  

     2、港澳台及内地与会者也可向广东优生优育协会早期教育专业委员会或广州沃尔德终身教育

研究院《2012’现代集体儿童保健管理研讨会》会务组报名；  

3、与会者抵达后，向贵省（市）妇幼保健院缴纳会务费及食宿、交通等费用。

十三、回执截止日期：

2012年   月   日 （会务组接到回执后，即寄出正式《邀请函》） 



�

《2012’现代集体儿童保健管理学术研讨会(贵省市)》

                    回     执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务/

职称

手

机

单

位

传

真

电

话

地址
邮  政

编  码

电子邮箱

缴  费

名  称

缴费

方式

缴  费

日  期

是 否 安 排 食 宿 是 否 有 特 殊 需 求

是否提交论文

（如有论文，请写

明题目并附摘要）

请于2012年  月   日

前电邮至:

2520316@126.com

签名 

单位（盖章）

    注：

    1. 本人同意无条件授予《2012’现代集体儿童保健管理学术研讨会(贵省市)》出版本人论文

之权利。

    2. 本人同意会议主办机构在编辑与会者名录中包含本人姓名、称谓、所在机构、电子邮箱等

资料。                        

   （阁下您如不同意，敬请一一注明）                              

                                                                      

----------------------------------------------------------------------

   

    注：本方案之合作对象主要是内地各省（市）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妇幼

保健协会等。对于与港澳台地区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合作更愿给与积极

的考虑。


